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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免于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一、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保持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威海广

泰”）控制权的长期稳定性，同时出于家庭财富传承和管理之目的，威海广泰实

际控制人之一李光太作为委托人出资设立中信信托∙信福传世【15】号家族信托，

中信信托∙信福传世【15】号家族信托的受托人中信信托与李光太共同出资设立威

海广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威海广拓”）。李光太作为普通

合伙人持有威海广拓 0.01%财产份额，中信信托∙信福传世【15】号家族信托的受

托人中信信托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威海广拓 99.99%财产份额。

2026年 4月 2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光太先生、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广泰投资”）、威海广拓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李光太持有的威海广泰 14,336,193 股股份、广泰投资持

有的威海广泰 12,273,807股股份转让给威海广拓。

李光太先生为本次受让方威海广拓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光太

先生为本次转让方之一广泰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持有广泰投资 44.02%的份额，李

文轩担任广泰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持有广泰投资 10.05%的份额，

李光太、李文轩系父子关系，李光太、李文轩为广泰投资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因

此，威海广拓、李光太先生及广泰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威海广拓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李光太持有的威海广泰 14,336,193股股份、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广泰投资持有的威海广泰 12,273,807 股股份，合计受让

26,610,000股股份，实现对该部分股份长期持有、传承和管理，并保证上市公司控

制权的稳定性。威海广拓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威海广泰股份后，直接持有威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泰 36,61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88%，威海广拓、李光太、李文轩

合计控制威海广泰 40.02%的股份。

本次转让事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内部转让，不涉及向市场

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二、关于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免于发出要约情形的说明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

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转让的受让方为威海广拓，李光太为威海广拓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普

通合伙人，根据威海广拓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威海广拓的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

企业的合伙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有权以合伙企业之名义，在符合合伙企业利益的前提下，为合伙企业缔结

合同及达成其他约定、承诺、管理及处分合伙企业之财产，以实现合伙企业之经

营宗旨和目的。威海广拓的有限合伙人为中信信托∙信福传世【15】号家族信托的

受托人中信信托，李光太为中信信托∙信福传世【15】号家族信托之委托人，中信

信托根据家族信托委托人李光太的指令认缴威海广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财产份额并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威海广拓的目的为根据威海广拓有限合伙

协议的约定直接投资并长期持有威海广泰股份，以期通过威海广泰股份的分红及

卖出收益支持家族信托目的的实现，除该约定目的以外，威海广拓不得从事其他

任何经营投资活动。

李光太管理和运营威海广拓及其事务，李光太为威海广拓的实际控制人。

威海广拓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转让的转让方为李光太和广泰投资。李光太担任广泰投资的普通合伙人，

持有广泰投资 44.02%的份额。李文轩担任广泰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

人，持有广泰投资 10.05%的份额。李光太、李文轩系父子关系，李光太、李文轩

为广泰投资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广泰投资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所示：

注：李光太与李文轩系父子关系，李光太与李荀系父女关系，李文轩与李昊

彦系父子关系。

因此，本次收购前后，李光太、李文轩父子合计控制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不

发生变化；本次收购完成后，威海广泰的控股股东仍为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实际控制人仍为李光太、李文轩父子。

本次收购系李光太为实现家族信托计划而进行的持股架构调整，不涉及向市

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

条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本次交



易相关程序的实施进展情况，威海广拓编制了《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及摘要，此次收购事项具体内容可以查看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威

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或后续披露的《威海广泰空港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6日


